2020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按照《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委员会2020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职责：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1、政治协商。就全区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2、民主监督。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解决落实情况，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等，通过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的方式进行的协商监督。根据形势、任务和党委政府统一部署，安排协商活动，召开专题协商会、协商民主会、专题座谈会、情况通报会、意见听取会、工作研讨会和学习座谈会等。

3、参政议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区委和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委员会
	行政
	正处级
	财政拨款


2020年纳入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1个，内设科室5个，有行政办公室、委员工作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社会事业委员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区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委员会单位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反映本部门当年全部收入。2020年预算收入为298.9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98.91万元，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其他来源收入0万元。

2、支出说明
收支预算总表支出栏、基本支出表、项目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反映北戴河区2020年度部门预算中支出预算的总体情况。2020年预算支出为298.9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2.41万元，主要是人员经费214.82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37.59万元；项目支出46.5万元，主要为；(1)调研视察经费2万元;（2）三级政协视频系统建设费10万元(3)委员活动经费7万元；(4)政协会议10万元；(4)政协综合事务管理经费17.50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20年预算支出安排298.91万元，较2019年预算减少55.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 29.11万元，主要为日常公用经费减少支出；项目支出减少26.5万元，主要为调研视察减少12万元和委员活动减少10万元等，厉行节约，压缩经费，减少行政运行费用压减项目支出费用。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共计安排37.5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办公区的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日常维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日常运行支出。其中：办公及印刷费3.3万元、邮电费8.63万元、培训费1.78万元、公务接待费0.20万元、工会经费2.39万元、福利费1.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万元，其他交通费用12.05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54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20年，我部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安排5.2万元，与2019年相比减少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与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万元，与2019年相比减少5万元，主要是压减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公务接待费0.2万元，经费与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委员会2020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与上年相比较减少5万元，主要原因是一是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加强支出管理，强化预算约束，节约了经费开支；二是贯彻落实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尽量压缩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0年，我部门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无此项公开内容，空表列示。）

六、国有资产信息情况
截至上年末，我部门固定资产总额183.20万元，本年度有新增固定资产预算。本年度各单位拟购置固定资产总额为1万元，我部门固定资产占用具体情况如下表。

	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编制部门：
	截止时间：2019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元）

	资产总额
	239
	1832052

	1、房屋（平方米）
	0
	0

	2、车辆（台、辆）
	6
	1260400

	3、单价在20元以上设备
	
	

	4、通用设备
	
	

	5、其他固定资产
	233
	571652


七、名词解释

1、一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租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三公”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7、机关运行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